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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587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王迎新与被执行人海南金泰世纪地
产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南国际仲裁院于2021年11
月3日作出〔2021〕海仲案字第1300号裁决书，裁决书第一项内容为：
海南金泰世纪地产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
内，协助王迎新办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五东路3号星光海岸（原
金泰家园）1栋1502B号商品房的过户手续，将该房屋的房地产权利
过户登记至王迎新名下。因被执行人海南金泰世纪地产有限公司不履

行上述裁决书确定的内容，现本院拟按照〔2021〕海仲案字第1300号
裁决书的内容将登记在海南金泰世纪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
海甸五东路3号金泰世纪花园1号楼1502B房［证号：琼〔2019〕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098306号］办理转移登记在王迎新名下。如案外人对
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
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法官0898-36689669 谢助理0898-36662083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5月13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612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翟金花与被执行人海南金泰世纪地
产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南国际仲裁院于2021年11
月3日作出〔2021〕海仲案字第1299号裁决书，裁决书第一项内容为：
海南金泰世纪地产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
内，协助翟金花办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五东路3号星光海岸（原
金泰家园）1栋1503C号商品房的过户手续，将该房屋的房地产权利

过户登记至翟金花名下。因被执行人海南金泰世纪地产有限公司不履
行上述裁决书确定的内容，现本院拟按照〔2021〕海仲案字第1299号
裁决书的内容将登记在海南金泰世纪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
海甸五东路3号金泰世纪花园1号楼1503C房［证号：琼〔2019〕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098304号］办理转移登记在翟金花名下。如案外人对
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
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法官0898-36689669 谢助理0898-36662083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5月13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
工作，保障公民和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等法律、法规，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法律援助人
员，是指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或者安
排，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
其他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以及
法律援助机构中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律
职业资格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
政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
助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民政、
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
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市场
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
落实经费保障、提供办案便利等方面给
予支持。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
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保障当事人依法获
得法律援助，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
助人员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
同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
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
助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
（二）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提

供法律援助；
（三）支付法律援助补贴；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资
源依法跨行政区域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
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在法
律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提供法律援助。

律师资源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开
展需要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门可以协商调配律师跨行政区域
提供法律援助，或者申请省人民政府司
法行政部门指定。

第六条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
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
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
于下列人员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一）未成年人；
（二）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
（三）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

人；
（四）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

人；
（五）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

被告人；
（六）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
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强制医疗案件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
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
法律援助。

第七条 下列事项当事人，因经济
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申请法律
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

会救助；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
（四）主张因发生劳动争议产生的民

事权益；
（五）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

赔偿；
（六）主张因公共卫生、安全生产产

生的民事权益；
（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

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八）请求高危作业、产品质量损害

赔偿；
（九）主张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

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产生的民事
权益；

（十）主张因农作物受到损坏产生的
民事权益；

（十一）请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
（十二）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十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

养费；
（十四）因对方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

他人同居的受害方要求离婚；
（十五）因继承权受到侵害请求确认

或者赔偿；
（十六）法律、法规、规章和省人民政

府规定的其他情形。
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请求前款规

定以外的其他损害赔偿，因经济困难没
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
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
限制：

（一）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

士的人格权益；
（二）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

权益；
（三）再审改判无罪请求国家赔偿；
（四）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

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
（五）进城务工人员请求支付劳动报

酬、工伤赔偿或者给予社会保险待遇；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

形。
残疾人有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规

定情形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
条件的限制。

第九条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按
照本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并
向社会公布。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
行制定。

第十条 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
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
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
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
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
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
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申请事项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或者

本地区确有困难无法受理的，可以由省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
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
门指定受理。

第十一条 申请代理、刑事辩护法
律援助，应当如实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申请表；
（二）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

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
证明；

（三）经济状况说明及个人诚信承
诺；

（四）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
其他材料。

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申请人无
需提供经济状况说明。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确有困难的，由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转交申请的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代为填写。

申请人的申请材料需要核查的，法
律援助机构可以通过在线核查、现场核
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开展。公安机关、民
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大数据等有关
单位及社会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确有原因不能
协助的，应当书面告知请求协助的法律
援助机构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申请人有材料
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免予核查经
济困难状况：

（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
对象；

（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
（四）依靠政府或者单位给付抚恤金

生活的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

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审查，
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决定给
予法律援助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
日内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为受援
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不给予法律援助
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对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或者免予
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的法律援助申请，法
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日
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充的材料或者要求申请人作出说
明，申请人补充材料、作出说明的时间不
计入审查期限。申请人未按要求补充材
料或者作出说明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
助机构的公函利用档案资料，除涉及国
家秘密等依法不得公开的档案资料外，
有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
当协助，对档案资料查询费、咨询服务费、
调阅档案资料保护费、证明费予以免收；
对原件复印、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等
相关材料复制费予以减收或者免收。

有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未依法减收或者免收费用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收取的费用。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
律援助事项办理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的副
本或者复印件、办理情况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
事项办理情况报告等材料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法律援助补
贴。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及其他承办
法律援助事项具有公职身份的人员不得
领取法律援助补贴。办理事项产生的成
本费用，按有关规定据实报销。

法律援助补贴的标准，由省人民政
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本
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援助的服务类
型、承办成本、基本劳务费用等确定，并
实行动态调整。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2年7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省法律援助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于2022年5月31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5月31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20号

海南省法律援助规定
（2008年11月28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4年3月27日海南省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法律援助规定〉的决定》修正 2022年5月31日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订）

2022年5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修订的《海南省法律援助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共16条，自2022
年7月1日起施行。

一、修订的背景和意义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
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
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
律服务的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
项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
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制
度，在实现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法律援助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对扩大法律援
助事项范围，让更多困难群众打得起官
司作出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大对困难群
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2021年8
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明确法律援助的
概念，适当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规范法律
援助的程序，取消经济困难证明，对法律

援助补贴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实
行经济困难状况个人诚信承诺，强化对
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等。为落实好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贯彻实施法
律援助法，确保法律援助这一重要民生
工程在我省有效实施，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基础性、服务性
的法律服务保障，及时对《规定》进行修
订是必要的。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此次修订坚持“小切口”“小快灵”的
立法思路，主要聚焦对上位法实施性、补
充性的规定，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根据“全省一盘棋、
全岛同城化”原则，发挥海南作为改革开
放试验田的独特优势，将近年来我省在法
律服务资源跨行政区域流动、全省统一经
济困难标准、刑事审判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等工作中成熟的做法和实践检验行之
有效的规定，及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确
保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又具有海南特
色，推动我省法律援助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明确职责，完善机制
为提升法律援助工作保障，《规定》

进一步优化了相关工作机制：一是明确
发展改革、民政、财政等相关部门和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法律援助工作
中的职责，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保障当事人
依法获得法律援助，提供便利的职责，有
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法律援助工
作；二是明确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资
源依法跨行政区域流动机制，加强对法
律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法律援助工作
扶持，提高我省法律服务均等化水平，基
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
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对本地律师资
源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需要的，市县
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协商调配律
师跨行政区域提供法律援助，或者申请
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定。

（二）适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降低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为惠及更多群众，根据法律援助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的原则，《规定》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事
项范围：一是扩大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
项范围，由原规定的14项调整为16项
（法律援助法规定为9项），将主张因农作
物受到损坏产生的民事权益、公民因重婚
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受害方要求离
婚、因继承权受到侵害请求确认或者赔
偿、主张因发生劳动争议产生的民事权益
等事项新增到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二是实
现刑事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在法
律援助法规定的基础上，其他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由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指派”进一步
明确为“应当通知指派”；三是新增英雄烈
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因
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再审改
判无罪请求赔偿等特定事项以及残疾人、
社会救助对象等特定群体给予不受经济
困难条件限制或者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
况的优待，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和符合条件

的其他当事人打的起官司，享受到公平正
义；四是将我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由

“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0%”调
整为“本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并按
照“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原则，实
行全省各市县执行统一标准，避免因市县
之间标准差异给群众带来不便。

（三）不断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
和水平

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订后的《规定》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暨
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从解决、疏通影响群众获得法律援助的“难
点”“堵点”入手，进一步简化法律援助申请
手续，压缩审批时限，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
率。通过部门信息共享查询和实时查询
代替有关证明材料，提供一次性告知、代为
填写等服务，打通法律援助服务困难群众

“最后一公里”，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就近
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的法律援助服
务，切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规定》按照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
求，进一步“减证便民”。一是简化法律援
助申请程序。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只需如
实说明经济状况、进行个人诚信承诺即

可，无需提交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材
料。对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申请人
无需提供经济状况说明；二是缩短法律援
助申请受理审批时限。将作出法律援助
决定时间由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七日缩短
为五日。对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或者
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的法律援助申请
决定的时限进一步缩短为二日。同时，对
法律援助法规定的“及时”归档和发放案
件补贴明确具体期限为三十日内，提高服
务效率；三是细化法律援助案件管辖。在
法律援助法规定的基础上，明确了法律援
助的受理规则、重大复杂案件的办理机构
以及案件受理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等，为
申请人提供明确指引。四是明确有关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减收和
免收相关费用，降低困难群众维权成本。

此外，《规定》对扩大法律援助事项
范围、经济困难认定办法、案件补贴标准
动态调整等进行了授权性规定，可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进一
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和创新法律援助
服务新机制，释放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的
活力，为我省法律援助事业跨越式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海南省法律援助规定》解读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司法厅

2020-2022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共46部）

一、优秀作品奖（45部）

（一）戏剧（共9部）
琼剧《红旗不倒》
海南省琼剧院
交响音画《南海赋》
海南师范大学
琼剧《白马泉涌》
海口美德文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舞台剧《临高号角· 抢滩》
临高县艺术团
琼剧《第一面国旗》
定安县琼剧团
舞蹈诗《锦绣家园》
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
交响组歌《海南颂》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舞台剧《光耀琼崖》
琼台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史诗《解放海南岛》
海南省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电影（共6部）
《幸福的滋味》
海南天尚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一日成交》
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穿过雨林》
纪录工厂（海南）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省电影家电视艺术家协会
《生死下一秒》
海南时代风采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溟奇缘之爱情树》
海南天尚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陵水谣》
三亚赫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三）电视剧、专题片（共8部）
电视剧《天涯热土》
艾沃影业（海南）有限公司
纪录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

山”系列》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纪录片《海南一万米》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纪录片《解放海南岛战役》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纪录片《大将张云逸》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纪录片《归去来兮》
海口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中国喜事》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纪录片《向前进！红色娘子军》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四）广播剧（共3部）
《南海榕》
海口广播电视台
《信仰》
海口广播电视台
《自贸春风满椰城》
海口广播电视台
（五）歌曲（共9首）
《丰碑》
作词：李孟伦 作曲：王艳梅
《山不藏人人藏人》
作词：宋青松 作曲：夏阳
《调声谣》
作词：纪少雄 作曲：陈永峰
《潮起海之南》
作词：李俊伟 作曲：王艳梅
《换了人间》

作词：田然 作曲：刘琦
《心中的最爱》
作词：唐龙海 作曲：黄远舫
《山水歌台》
作词：彭子柱 作曲：赵晓辰
《走向深蓝》
作词：曹量 作曲：赵晓辰
《家乡的歌》
作词：刘海 作曲：蔡先民
（六）图书（共10部）
《博约文丛》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龚鹏程、阮忠
《华彩风流——海口美术百年》
出版单位：南方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王锐、张毅静
《图说中华杂技》
出版单位：南海出版公司
主编：安作璋，编著者：刘玉荣、张桐
《纪念海南参与博鳌亚洲论坛20周

年》丛书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丛书编委会
《百年海南党史》丛书（其中2册）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工程

系列》丛书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海南日报社，离响、邓西等
《黎族音乐志》
出版单位：南方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曹量
《驻村手记》
出版单位：南方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王爱国
《中国天然橡胶事业亲历者口述实

录 海南卷》
出版单位：南方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饶颖芝
《自贸港知识面对面》丛书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海南省教育厅

二、特别奖（1部）

图书《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
出版单位：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著者：杨沐

关于2020-2022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公示的公告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方
面意见，现将 2020—2022 年
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海
南省“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
6月2日至6月8日。

在此期间，凡对公示作品
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海南省优秀精神产
品奖（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评
选工作办公室反映。

关于电影方面，请拨打
（0898）65321971；关于电视
剧、戏剧、广播剧、歌曲方面，请
拨打（0898）65379891：关于
图 书 方 面 ，请 拨 打（0898）
65396384。

电子邮箱：hnxcbwyc@
163.com

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海南省“五个一工程”）

评选工作办公室
2022年6月1日


